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·丰子恺研究中心
第十四届丰子恺文艺奖申报表
学院（系）：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班级：
	申 报 人
	
	出生年月
	
	性别
	

	民    族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理由
︵主要事迹简介︶
	（不够可附纸）
申报人签名：

	学院意见
	学院公章：

	评
委会评选结果
	评委会主任签名：

	注意事项
	1、 此奖面向本校在籍的所有本科学生。申报材料包括：相关获奖证书或作品入选证书原件；参赛或参展的名称及主办单位；公开发表的作品所在刊物原件以及其它事迹证明材料。所有原件均需附复印件两份。
2、 申报表及有关材料请于2012年3月30日前提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具体呈交方式参见《关于评选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·丰子恺研究中心第十四届“丰子恺文艺奖”的通知》。
3、本表一式二份。可复印。如不够填写，可另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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